陕西省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[bookmark: _Toc7611][bookmark: _Toc18294][bookmark: _Toc15865][bookmark: _Toc2576]撤销决定书
西咸秦汉综执撤限拆决字〔2020〕第19号  NO.：0000019
当事人：宋艳梅，女，汉族，19XX年X月6日出生，住在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中天成品小区14-XXXX1号，身份证号： 21090219XXXXXXXX28，电话：1309698XXXX。   
[bookmark: _GoBack]本机关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对你（单位）未经审批擅自在院内违规搭建房屋（钢筋水泥） 的行为作出《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》（西咸秦汉综执限拆决字〔2020〕第019号）。现因 给予行政相对人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拆除期限较短，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销已作出并送达的《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》（西咸秦汉综执限拆决字〔2020〕第019号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11日


联 系 人：       李航       电    话： 029-33712013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秦汉新城窑店街道办事处二楼窑店综合执法大队办公室 

注：本决定一式二份（一份送达当事人，一份留存）。

